附錄一、大專校院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重點查核表
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系/保健食品實驗室   
	類別
	項次
	項目
	查核結果
	說明

	
	
	
	已完成
	未完成
	不適用
	

	個人防護具
	12
	12-1
雇主對於勞工有暴露於高溫、低溫、非游離輻射線、生物病原體、有害氣體、蒸氣、粉塵或其他有害物之虞者，應置備安全衛生防護具，如安全面罩、防塵口罩、防毒面具、防護眼鏡、防護衣等適當之防護具，並使勞工確實使用。(設施規則287)
	
	
	
	注意使用有機溶劑、特定化學物質等危害性化學品是否有防護具

	
	
	12-2
雇主對於搬運、置放、使用有刺角物、凸出物、腐蝕性物質、毒性物質或劇毒物質時，應置備適當之手套、圍裙、裹腿、安全鞋、安全帽、防護眼鏡、防毒口罩、安全面罩等並使勞工確實使用。(設施規則278)
	
	
	
	注意使用有機溶劑、特定化學物質等危害性化學品是否有防護具

	
	
	12-3
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，勞工有墜落之虞者，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、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，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，不在此限。(設施規則281)
	
	V
	
	部分工作者使用超過兩公尺A字梯未能確實使用安全帶、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。留意承攬廠商

	
	
	12-4
雇主為防止勞工暴露於強烈噪音之工作場所，應置備耳塞、耳罩等防護具，並使勞工確實戴用。(設施規則283)
	
	
	
	1.外工班使用落葉機皆配戴耳罩。
2.注意產生噪音之實驗室是否備有耳罩耳塞

	
	
	12-5
雇主對於勞工從事水下作業，應視作業危害性，使勞工配置必要之呼吸用具、潛水、緊急救生及連絡通訊等設備。(設施規則286-1)
	
	
	V
	本校無此作業

	
	
	12-6
雇主對於從事電氣工作之勞工，應使其使用電工安全帽、絕緣防護具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器具。(設施規則290)
	V
	
	
	1. 營繕組電機同仁維修時皆使用絕緣手套
2. 注意從事電器工作之勞工

	
	
	12-7
雇主對於勞工以電焊、氣焊從事熔接、熔斷等作業時，應置備安全面罩、防護眼鏡及防護手套等，並使勞工確實戴用。(設施規則284)
	
	
	V
	本校無此作業

	
	
	12-8
雇主使勞工使用呼吸防護具時，應指派專人採取下列呼吸防護措施，作成執行紀錄，並留存三年：
一、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。
二、防護具之選擇。
三、防護具之使用。
四、防護具之維護及管理。
五、呼吸防護教育訓練。
六、成效評估及改善。
前項呼吸防護措施，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二百人以上者，雇主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，訂定呼吸防護計畫，並據以執行；於勞工人數未滿二百人者，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。(設施規則277-1)
	
	
	
	經定量推估唯一級之化學品，免實施。
經定量推估為二三級之化學品，務必參加10月22日呼吸防護教育訓練，並攜帶N95口罩。(例如:碘、氫氧化鈉、硫酸、銅、重鉻酸鉀、氯化銨…┬等)
(檢附國立宜蘭大學呼吸防護計畫)

	
	
	12-9
雇主供給勞工使用之個人防護具或防護器具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(設施規則277)
一、保持清潔，並予必要之消毒。
二、經常檢查，保持其性能，不用時並妥予保存。
三、防護具或防護器具應準備足夠使用之數量，個人使用之防護具應置備與作業勞工人數相同或以上之數量，並以個人專用為原則。
四、對勞工有感染疾病之虞時，應置備個人專用防護器具，或作預防感染疾病之措施。
	
	V
	
	使用特定化學物質需有足夠之防護具
填寫防護具領用登記表及檢點紀錄表佐證
(檢附防護具領用登記表)
(檢附防護具檢點紀錄表)
(檢附國立宜蘭大學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管理要點)



工作場所負責人簽章
9

